采购需求
[bookmark: _GoBack]中心管理的保障性住房小区，住宅电梯八台，需进行电梯维保服务项目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1、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。
2、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，具备电梯维保相关特种专业许可。
     3、因该小区地段较为偏远，居住人员较多，对电梯运行要求高，请具有以上条件的供应商持相关证明材料联系我中心进行现场踏勘，材料复印件加章由我单位留存。
     4、本次采购项目的电梯存在审验超期情况，中标供应商负责办理相关检验手续，费用包括在本次竞价范围内。
     5、不具备资质参加与竞标或报价明显低于成本的供应商视为恶意竞争，采购人有权予以废标并重新开展竞价活动。
     6、本次电梯维保项目竞价按一整年计算。

